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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塔中矿业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此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

30,011,531.77 元，此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33,272,472.58

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1、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位于塔吉克斯坦共和

国（以下简称“塔国”）的全资子公司塔中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中矿业”）

拟和青海齐鑫地质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齐鑫”）就塔中矿业

的矿山勘探项目进行持续合作。为鼓励青海齐鑫能保持勘探复工复产的顺利推

进，塔中矿业和青海齐鑫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确定了塔中矿业对青海齐鑫的

历史欠款 30,011,531.77 元的后续还款计划。为确保《还款协议书》的有效执行，

公司为塔中矿业对青海齐鑫历史欠款的还款出具《担保函》。 

2、本项担保事项涉及的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属

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相关议案经公司 2020 年 12月 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获得与会董事 2/3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注册中文名称：塔中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6月 29日  

注册资本：3,000 万美元 

企业领导人：黄建荣 

注册号：5610000193 

公司法定地址：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索格德州，古利斯坦市，扎勒尼索勒村，

索莫尼耀街 22号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地质勘探、开采、选矿、矿石加工、冶金、出售、运输、国外投

资、咨询以及其他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法律允许的经营方式。 

截至 2019年末，塔中矿业（经审计）资产总额 39.44亿元，负债总额 26.01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72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26.01亿元），资产净额 13.44

亿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55亿元、净利润 7.62亿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塔中矿业资产总额 38.35 亿元，负债总额 23.69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40亿元；流动负债总额 23.69亿元），资产净额 14.66

亿元。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22亿元、净利润 2.52亿元。（未经审计） 

塔中矿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协议相关的《还款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塔中矿业有限公司 

乙方：青海齐鑫地质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 

经双方初步对账后确认，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甲方应付乙方勘探项目中

累计未结算工程款项合计人民币 30,011,531.77 元（最终金额以双方签字认可的

对账单数据为准）。为积极推进甲方有序实施复工复产，乙方按照甲方既定的复

工复产安排，有序组织复工复产，完成甲方安排的施工任务。经甲乙双方协商一

致，现就甲方向乙方偿还工程款的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1、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乙方依据双方确定的施工计划完成

勘探施工任务，甲方对当月验收完成的勘探工程结算款在次月 25 日前支付。甲

方暂不向乙方支付历史欠款，只向乙方支付当期产生的全额勘探工程款。 



2、自 2021 年 1 月起，甲方在每月 25 日之前，除应按时向乙方支付上月验

收完成的全额勘探工程款外，还应按如下约定支付当月对历史欠款：其中 1月和

2 月每月支付人民币 100 万元，3 月支付人民币 300 万元；从 4 月起每月支付人

民币 400 万元，直至所有历史欠款均偿还完毕。 

2、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上述还款协议，公司出具《担保函》，为塔中矿业向青海齐鑫履行前述还

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 

四、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出具《担保函》，为塔中矿业对相关方合作的历史欠款约定承担的还款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责任，有助于增加塔中矿业复工复产工作的有序推

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项担保事项审议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出具《担保函》，为塔中矿业对相关方合作的历史欠款约定承担的

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责任，有助于增加塔中矿业复工复产工作的有

序推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塔中矿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资产状况良好，经营状况日趋稳定，

对其历史欠款有充分的还款能力，公司能有效控制其经营管理风险。 

（3）本项担保事项审议程序符合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4）同意《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6,328.4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5.96%。其中：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 16,328.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5.96%。 

同时，公司尚有已经董事会审批通过的对外担保事项的担保协议尚未正式签

署【详见 2020年 10月 19日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1）】，

涉及金额为 1,9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0.72%。相关担保

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及时公告。 

公司其他对外担保余额为 0。逾期担保累计数量为 0。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担保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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